
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

統計規劃科 

職業災害應變 



前言 



職業災害定義 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 
指勞動場所之建築物、機械、設備、原
料、材料、化學品、氣體、蒸氣、粉塵
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
工作者疾病、傷害、失能或死亡。  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6條 
職業上原因，指隨作業活動所衍生，於
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
有相當因果關係者。 



虛驚事件 

• 定義：未造成人員傷亡、財產損失、製
程中斷，但引起人員驚嚇之事件。 

 

• 應視為安全防護機制產生作用，但卻有
某環節未能達到安全防護標準，應再次
確認安全防護機制並適時修正，以免日
後造成職業災害。 



災害類型分類 

• 「災害類型」指災害發生後，可常規推
論發生情形。 

• 本次分類標準依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報
系統中，共細分23項類型，以常見災害
進行討論應變方式。 

• 災害發生原因細分為明顯可見及隱性不
可見。 



明顯可見災害類型 

• 墜落、滾落 

• 物體倒塌、崩塌 

• 被夾、被捲 

• 物體飛落 

• 衝撞 

• 被撞 

• 跌倒 

• 被刺、割、擦傷 

• 踩踏(踏穿) 

• 溺斃 

• 與高溫、低溫之接觸 

• 爆炸 

• 物體破裂 

• 火災 



隱性不可見災害類型 

• 與有害物等接觸 

• 感電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感電無人知 



災害應變原則 



職業災害應變基本流程 

災害發生 

求援及自我安全保護 

減少災害擴大 

災害搶救 

調查(通報)與復原 

預防與改善 



求援及自我安全保護 
• 工作場所，應相互協助及支援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屏東潛水夫溺斃 

• 災害發生時，首先要務為尋求外援。 

求援行動：求援程序、單人處理原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溺水無人求援 

• 自我安全保護，確定安全後再進行搶救
行動。 

自我安全保護：災害區隔、安全裝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化學品危機、感電 



減少災害擴大 

• 明顯致災原因 

應將罹災者保護列
入重點，避免加重
其傷害。 

• 隱性致災原因 

應儘速阻斷或局限
致災原因，並適時
疏散人員。 



災害搶救 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
37條 

事業單位工作場所
發生職業災害，雇
主應即採取必要之
急救、搶救等措施。 

• 急救原則 

◎局限空間搶救 



急救原則 

•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
練課程中，有明定須
急救常識暨演練課程。 

• 急救常識應包含基本
救命術(含自動電擊器)、
簡易病患評估、止血
包紮及搬運，另對常
見傷害之處理。 

• 基本救命術操作方式
及使用時機。 



工作者(外來因素)傷害評估  

 A: 維持呼吸道通暢及保護頸椎 

 B: 維持呼吸及換氣功能 

 C: 維持循環及控制出血 

 D: 評估神智狀況 

 E: 裸露傷患及防止失溫 



A: 維持呼吸道通暢及保護頸椎 

•開始處理時，首先必須立即評估呼吸道
是否暢通，包括檢視可能造成呼吸道阻
塞的原因，例如口內異物，臉部、下顎
或氣管、喉部骨折。 
 

•應儘量避免頸部過度的伸展、彎曲和轉
動，尤其對於在病史和受傷事故上，可
能會具有頸椎傷害的傷者而言應特別注
意。  



B: 維持呼吸及換氣功能 

•確認呼吸道暢通後，儘可能維持傷者適
當的換氣。 

 

•視診胸部是否正常起伏。 
若有張力性氣胸、連枷胸合併肺挫傷及
開放性氣胸可立即造成傷患換氣功能不
良，而血胸、單純性氣胸、肋骨骨折及
肺挫傷也會影響換氣功能但程度較小。 



C: 維持循環及控制出血 

•循環血量及心輸出量：出血是造成創傷死亡
的重要原因，快速而有效的控制出血常可挽
救傷者的生命。   

1.意識狀態：當身體循環血量降低時，腦部血
流灌注將顯著變差而導致意識改變，不可輕
忽意識清醒傷者也可能潛在性出血的可能。 

2.脈搏：一般的方式是觸摸靠近身體中央部位
的動脈，非受專業訓練人員儘可能完成。  

3.膚色：膚色可幫助我們評估傷者的循環血量
狀況。 



C: 維持循環及控制出血 

•控制出血：嚴重的外出血，必須在初步
目視中，被辨認出來並加以確認是否能
夠有效控制出血。 

•快速的外出血，在無骨折情形下，可用
手直接在傷口上加壓止血，直至有人接
手為止。 

•當外出血停止後，不可再去撥弄傷口，
以免再出血。 



D: 評估神智狀況 

•此階段的神智狀況主要在檢測傷患的意
識狀態。 
清：(Alert) 清醒 
聲：(Vocal) 對聲音刺激有反應 
痛：(Painful) 只對疼痛刺激有反應否：
(Unresponsive) 無任何反應    



E: 裸露傷部及防止失溫 

•通常以去除傷口上覆蓋物，來確認傷部
情形。 

 

•外在環境溫度較低或傷者身體(潮溼等)
呈現低溫情形時，應特別注意體溫持續
降低，進而影響傷者性命。 



送醫治療 

•在傷害狀況不明確
時，勿任意移動傷
者，應交由專業醫
療人員判斷是否送
醫治療。 

•醫療人員到場前，
除了保護傷者再受
到二次傷害外，應
保持現場完整性。  



調查(通報)及復原 

• 職業災害調查 

事業單位工作場所
發生職業災害，雇
主應即採取必要之
急救、搶救等措施，
並會同勞工代表實
施調查、分析及作
成紀錄。 

☆下載點：高雄市勞檢處網站→表單下載 



調查(通報)及復原 

• 職業災害通報(重大職業災害) 

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，
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： 

– 發生死亡災害。 

–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。 

–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，且需住院
治療。 

–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。 



調查(通報)及復原 

• 職業災害通報(重大職業災害) 

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；所稱
雇主，指罹災勞工之雇主或受工作場所負責
人指揮監督從事勞動之罹災工作者工作場所
之雇主；所稱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
構，指事業單位明知或可得而知已發生規定
之職業災害事實起八小時內，應向其事業單
位所在轄區之勞動檢查機構通報。 



調查(通報)及復原 

• 復原原則 

以復原現場作業情形，但需消除再次發
生相同職業災害原因。 

 

• 事業單位發生重大職業災害，除必要之
急救、搶救外，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
動檢查機構許可，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。 



實例分析探討 



預防與改善 

•在職業災害發生
後，雇主對所發
生原因應視為風
險，列為預防及
應變重點。 

•一定規模之事業
單位，應定期實
施防災演練。   

◎災害應變演練 



相關新聞事件探討 

◎墜落 

高空作業墜落 

◎倒塌、崩塌 

鷹架倒塌 

◎被夾、被捲 

堆高機被夾 

捲入機械 

◎物體飛落 

物品掉落 

◎火災 

加油站火災 

◎感電 

施工感電 

◎有害物接觸 

硫化氫接觸 

化學品外洩 



墜落應變探討 

• 以高空作業墜落為例。 



倒塌、崩塌應變探討 

• 以施工架倒塌為例。 



被捲、被夾應變探討 

• 以機械捲入及鏟裝機被夾為例。 



物體飛落應變探討 

• 以物體(勾頭或吊掛物)掉落為例。 



物體飛落應變探討 

• 以物體(工程物品)掉落為例。 



火災應變探討 

• 以岡山區工廠火災為例。 



感電應變探討 

• 以招牌施工感電為例。 



有害物接觸應變探討 

• 以硫化氫接觸為例。 



化學品外洩探討 

• 以台灣大學氣體外洩為例。 



化學品外洩應變 



Q & A 



感 謝 聆 聽 


